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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寫了一篇回應「大專學歷輪公屋要扣分」的文章，希望發給各委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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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署長栢志高昨天出席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時表示，會研究專上或

以上學歷公屋輪候冊申請人會被扣分，說是為了回應審計報告早前指，很

多單身公屋申請人申請公屋時是學生，並持有專上或以上學歷。雖然不知

道政府今次是認真還是隨便放風，筆者也會堅決反對政府這個「大專學歷

申請公屋要扣分」的構想。 
房屋是人權 
先談談理念，房屋是主要的生存條件之一，對個人的福祉甚為重要，其重

要性不僅在於提供棲身之所，還是發展家庭和人生的基礎。房屋權利是基

本人權之一，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一)指出：「人人有權
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

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

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所有政治體制的核心政治目的，都是要確保所有公民能夠滿足其基本需要

和發展他們的能力。尤其是當市場機制失衡，私營房屋的價格昂貴得讓部

分市民不能夠負擔、損害其生活基本需要的時候，政府是絕對有責任要介

入，所以才會有公共房屋的政策，以確保低下階層的房屋需要能夠被滿

足。 
違反公屋理念？ 
事出必有因，栢志高之所以會回應議員，說會研究專上或以上學歷公屋輪

候冊申請人會被扣分，是因為審計報告發現，大量單身申請者申請公屋

時，擁有大專或以上程度的學歷。現時房委會編配公屋的辦法有5類：一
般家庭申請、非長者一人申請、「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共享



頤年」優先配屋計劃，以及「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栢志高說的「研

究」或許只是針對「非長者一人申請」這一類。 
香港房屋委員會的網站顯示，其機構理念是「協助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

庭入住能力可以負擔的居所」，而政府的官方說法是「香港的公營房屋政

策致力為社會提供可負擔、安全而舒適的居所，以滿足低收入家庭住屋需

要的宗旨。」因此，除了申請人必須年滿18歲、居港7年期等規限之外，
審查的重點為判斷申請人是否為「低收入家庭」，經濟審查基本上只會審

查申請人的入息和資產是否符合限額，而不會審查其他並無關係的項目。 
「非長者一人申請」類別的公屋單位，會按配額及計分制編配。現時的計

分方法是申請人的分數會按其成功登記公屋申請時的年齡計算。簡單來

說，合資格的申請人在輪候冊上的優先次序會按其得分決定，累積分數愈

高，便會愈早獲編配單位。在現行的計分制度下，18歲的申請人可獲0
分，然後每一歲加3分，19歲可獲3分，如此類推，直至59歲可獲123分為
止。而申請人在輪候冊上多等一個月，就可以多獲1分。 
現時唯一會扣分的因素，就是若果申請人如現居於公屋單位，就會被扣30
分，背後目的應該是要讓來自非公屋家庭的單身人士能優先配屋，讓資源

優先給予「最有需要」的人，同時亦不鼓勵現有的公屋家庭成員獲得超過

一間公屋，除非申請人已搬離公屋，這做法的爭議性不算太大。但若果將

學歷因素，也加入扣分準則裡，背後的目的是甚麼呢？為何要反對這個做

法呢？ 
學歷歧視？ 
審查公共房屋申請人是否合符資格，最重要的是經濟因素，只要低收入和

資產少就是代表「有需要」。學歷不是經濟因素，更何況在今時今日的香

港，學歷高並不等於收入高和資產多，這根本就是兩碼子的事，所以學歷

不應該是公屋審查機制考慮的因素之一，擁有大專學歷的人士不應該被扣

分。 
「大專生申請公屋要扣分」背後的潛台詞是「大專生的薪酬較高，所以不

被鼓勵輪候公屋」，但這是事實嗎？筆者粗略翻查政府設立的「經評審自

資專上課程資料網(iPASS)」最新的統計資料，發現明愛專上學院的高級
文憑畢業生，平均年薪為$110,500，即是每月只有$9,208；香港專業進修
學校的高級文憑畢業生，平均年薪為$108,000，即是每月只有$9,000。 
現時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門檻為月入不超過$9,347(未扣除強積金供款)，
即是其實有一定數量的大專畢業生也合符這個申請資格。符合申請資格，

即是代表「有需要」吧？為何還要扣大專生分呢？大專畢業生若然真的收

入低，為何要排斥他們，在公屋政策裡遭受歧視呢？難道人工低是大專生

的錯嗎？ 



 
扣分無助解決問題 
 
現時的確有大專生在18歲便立即申請公屋，由於當時他們仍是學生身份，
所以並沒有收入，符合公屋申請資格。他們在審查階段可能仍未畢業，所

以部分在畢業後獲得高薪工作的大專生有可能能成功獲得公屋。雖然那些

做法的確違背了公屋的原意，但扣分這招數只會一竹篙打沉一船人，令真

正有需要的大專畢業生吃苦，受到不合理的對待。 
其實，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每年配屋是設有限額的，定為擬編配予輪候冊

申請者的單位總數的8%，並以2,000個單位為上限。根據政府的數據，截
至2013年6月30日，配額及計分制下共有115,600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當
中約37,900人(33%)年逾35歲。而房委會在2012年公屋輪候冊申請者統計
調查顯示，年齡在35歲或以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當中，34%於申請公屋
時為學生，47%具專上教育程度或以上，33%為公屋居民。另外，在35歲
以上的申請者當中，只有7%具專上教育程度或以上。 
按這個數據推算，現時輪候冊上，大約有39,073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具
專上教育程度或以上。若然他們都要被扣一定的分數的話，誇張地假設，

在扣分後，他們都變成排包尾，隊上還剩下76,527人不具大專學歷。但每
年配額只有2,000個單位，即是要用超過38年才能夠讓他們全部上樓？！
這個數字實在是驚人，所以大專生扣分這個手段根本就無助解決現在的問

題，社會的焦點應該放在為何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每年配屋額只有2,000
個，這完全是在歧視單身人士。 
另一項要檢討的是「富戶政策」，房委會實施的「公屋住戶資助政策」，

向不再需要資助的住戶減少房屋資助。根據這項政策，住戶如在租住公屋

住滿十年或以上，便須每兩年申報全家入息一次，如超出入息限額的話，

便須繳交更多的租金。以一人單位為例，入息在$17,760至$26,640範圍之
內，須繳交一倍半淨租金另加差餉，超過$26,640的話須繳交雙倍淨租金
另加差餉。當住戶的入息超過輪候冊入息限額3倍($26,640)，而資產超過
輪候冊入息限額84倍($750,000)的話，住戶便須遷出公屋單位。 
這個「富戶政策」也是值得社會討論，要住滿十年或以上才要每兩年申報

全家入息一次，可否縮短「十年」這個年期呢？遷出公屋的資產限額會不

會太寬鬆呢？不過，這一點也不應是現時公屋問題的主要焦點，因為載至

2012年12月月底，在709,200個公屋戶當中，19,300戶正繳交倍半租金；
2,600戶正繳交雙倍租金；而30戶正繳交市值租金，「富戶」其實只佔全
部公屋住戶的3%。 
公共房屋可減輕家庭的住屋負擔，節省出來的開支可用於其他用途，改善

生活。現時市場樓價高昂到一個瘋癲的程度，沒有公屋的人唯有捱貴租或

當樓奴。政府今次提出「大專生扣分」的建議，製造了一個稻草人，背後



的目的，難道是要分化市民，製造假對立，轉移視線，從而讓市民忘記政

府的公屋建屋量少、非長者單人公屋配屋額少等等的問題嗎？抑或是在進

一步「鼓勵」大專生到私人市場租樓甚至買樓嗎？年青人的住屋問題實在

不容忽視，需要大家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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